
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段考 

【應考各種狀況因應方式】 

狀況 說明 因應方式 地點 備註 

1 無居隔單、無密切接觸、無症狀 如期考試 原班教室 教室保持通風，每扇窗戶開 15cm 

2 
無居隔單、無密切接觸、有症狀但到校前快篩陰

(出示快篩陰證明-上面寫快篩日期、姓名) 
如期考試 

備用考場，

梅花座 
教室保持通風，每扇窗戶開 15cm 

3 無居隔單、無密切接觸、到校後有症狀且快篩陰 如期考試 
移至備用考

場，梅花座 

教室保持通風，每扇窗戶開 15cm。如因快篩耽

誤考試，有缺考科目，於 7/11-7/12補考 

4 到校前有症狀且快篩陽 7/11-7/12補考 家中 補考難易度一致的不同試卷，以實得成績計算 

5 居隔結束，但仍須健康自主管理 7/11-7/12補考 家中 補考難易度一致的不同試卷，以實得成績計算 

6 居隔中 7/11-7/12補考 家中 補考難易度一致的不同試卷，以實得成績計算 

7 到校後有症狀且快篩陽 7/11-7/12補考 
全班學生立

即返家 

補考難易度一致的不同試卷，以實得成績計算 

部分缺考科目於 7/11-7/12補考 

註 

★與確診者密切接觸而居隔者 (共滿 7天並快篩陰性才能返校) 

  6/22(三)以前被居隔者(含 6/22)，前一天快篩陰性能參加 6/28段考。 

  6/23(四)以前被居隔者(含 6/23)，前一天快篩陰性能參加 6/29段考。 

★備用考場：若到校之後才身體不適，可選擇

回家，等 7/11.12再補考，或 選擇馬上至健康

中心快篩，陰性則安排到備用考場繼續考試。 

 國中備用考場：國三忠教室 

 高中備用考場：國三誠教室 

◎當天視人數多寡決定備用考場加開與否 

◎備用考場每天定時清消。 

★確診者 7+7(共滿 14天，第 15天快篩陰性才能返校) 

  6/15(三)以前確診者(含 6/15)，前一天快篩陰性能參加 6/28段考。 

  6/16(四)以前確診者(含 6/16)，前一天快篩陰性能參加 6/29段考。 

 


